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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议“圆善”
——对卢雪崑教授批评的回应

杨泽波

摘  要：“诡谲的即”和“纵贯纵讲”是牟宗三解决圆善问题的两大步骤。这两

个步骤内部都有瑕疵，所能达成的只是“道德幸福”，而非康德要求的“物质幸福”。

牟宗三“始得到圆善问题之圆满而真实的解决”的自我评价并不准确。后人强调牟

宗三是“圆教之圆善”，康德则是“德福一致之圆善”和“伦理共同体之圆善”，这种

辩护不能改变牟宗三未能解决康德意义圆善问题的基本事实。圆善有广义和狭义

之分，广义圆善包含社会制度问题，狭义圆善只属于伦理道德层面。“伦理共同体

之圆善”是其广义，牟宗三所论圆善则主要取其狭义。广义圆善固然有意义，但不

能认为据此便可以完全解决狭义的圆善问题了。牟宗三以“无限智心”代上帝以解

决圆善问题，蕴含着从宗教解脱出来的良苦用心。如果不能正视其内在价值，重新

搬出“天”来作为实现圆善的终极保障，必然造成学理上的极大倒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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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宗三哲学——二十一世纪启蒙哲学之先河》①是香港新亚研究所卢雪崑教授
新近出版的著作，这部著作重新梳理了牟宗三的儒学思想，对牟宗三研究中的一些
观点提出了批评，其中也包括我在《贡献与终结——牟宗三儒学思想研究》②第四卷
关于牟宗三圆善思想的理解。我认真研究了她的批评意见，得出一些不同看法，现
择其要点加以整理，以作为回应。③

�作者简介：杨泽波，山东大学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讲席教授、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①  卢雪崑：《牟宗三哲学——二十一世纪启蒙哲学之先河》，台北：万卷楼图书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版。

②  杨泽波：《贡献与终结——牟宗三儒学思想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4年版。

③  这是我近期发表的与这一主题相关的五篇系列文章之四，其他几篇分别为：《再议“坎陷”——对一种学
术批评的回应之一》 （《河北大学学报》2023年第 1期） 《再议“旁出”——对卢雪崑教授批评的回应》 （《复
旦学报》2023年第1期） 《再议“善相”——对一种学术批评的回应之三》 （《齐鲁学刊》2023年第1期） 《再
议“终结”——对一种学术批评的回应之五》 （《管子学刊》2023年第 4期）。由于各刊物的要求不同，这
些文章副标题的提法不尽一致，但属于同一个系列，内部有密切联系，敬请相互参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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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为什么说“牟宗三未能解决康德意义的圆善问题”

1985年，牟宗三出版了《圆善论》，旨在借助中国哲学的智慧解决康德未能真正
解决的圆善难题。牟宗三关注这个问题，得益于写作《佛性与般若》时受佛教判教思
想的启发。注重判教是佛教的一个传统，以判定学派义理之高下，学理之圆与不圆。
在牟宗三看来，这方面讲得最好的，莫过于天台宗，故以天台为圆教，借助其学理，
以解决康德的圆善问  题。

为此，牟宗三认真梳理了康德的圆善思想。在他看来，在康德道德哲学中有两种
善：首先是无条件的纯善极善，其次是整全而圆满的善。前者是纯德之善，后者是配
享幸福的善。道德当然要追求纯德之善，但仅仅有此还不够，还必须有整全而圆满的
善。这种整全而圆满的善，同样是实践理性的目的。既然如此，如何将纯德之善与幸
福联系起来，就成了一个问题。纯德之善可能给人带来福，也可能为人带来苦。如果
带来的不是福而是苦，人们虽然可以用“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自我安慰，但并
非长久之计。只有让人相信，只要坚心向善，尽管一时不能有福，但终将有福，这样
的理论才是完整的、有效的。这种既有德又有福，就是康德所说的“圆善”。康德这
方面的理论过去多译为“至善”，牟宗三则改译为“圆善”，取“整全而圆满”之 意。

牟宗三十分重视《圆善论》，在其序言中列举了解决圆善问题的五个必要条件：
第一，必先了解道家无之性格与佛家般若之性格的共通性，否则无法明白儒家属于
纵贯纵讲之系统；第二，必先了解纵贯纵讲与纵贯横讲之差异，儒家属于纵贯纵讲，
道家与佛家属于纵贯横讲，否则无法明白三家之不同；第三，必先了解儒释道三教
皆承认无限智心，否则无法明白三教皆肯定人可以有智的直觉；第四，必先了解三
教皆承认无限智心的作用，否则无法明白三教何以均能证成圆善问题；第五，必先
了解分别说与非分别说之不同，否则不能知何以必在两义兼备之非分别说中成立圆
教，因而亦不能知何以必在此究极圆教中始得到圆善问题之圆满而真实的解决。言
语词气之间不难看出，牟宗三认为，这些环节他都做到了，故而自信地宣称，经过
他的努力“始得到圆善问题之圆满而真实的解决”①。

为便于理解和把握，我将牟宗三解决圆善问题的思路分疏为两个步骤。一是
“诡谲的即”。牟宗三在佛家各派中尤重天台，定其为圆教。牟宗三这样做，是因为
天台有一套“诡谲的即”的智慧。这一智慧其他门派虽然也有，但天台讲得最好。
天台判教重在讲一个“即”字，如“生死即涅槃”“烦恼即菩提”。生死与涅槃，烦恼
与菩提，说到底属于无明和法性的关系。如果将无明和法性看成彼此隔绝的异体，
依而不即，犹各自住，那就是别教。反之，将二者视为同体，并非完全隔绝，依而

①  牟宗三：《圆善论》“序言”，载《牟宗三先生全集》第 22卷，台北：台湾联合报系文化基金会、联经出版事
业公司 2003年版，第 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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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即，纯依他住，并无自住，则为圆教。牟宗三将天台这一智慧引进圆善问题，创
立“诡谲的即”这一概念，旨在说明，圆善之福不能空讲，必须结合成德过程来讲，
苦与福、罪与乐，彼此相即，不能截然分开，在此过程中，会有一种奇妙的转化，将
成德过程中的苦和罪转化为福。这套义理又名为“非分别说”，意即不将“生死”和

“涅槃”，“烦恼”和“菩提”截然分割，而是将其结合起来，辩证地看 待。
二是“纵贯纵讲”。这一步骤旨在分判佛家与儒家之不同。①佛家意义的圆善，

除了讲“诡谲的即”之外，还要重视佛性问题，有一个“存有论的圆”的观念。所谓
“存有论的圆”，又称“存有论的圆满教”②，其核心是佛性问题，意即以佛性为基础，
对一切问题有一个根源性的说明。这一义理的理想形态是“性具”系统，而不能是

“性起”系统。儒家思想在这方面更进了一步。儒家义理的特点，在于在“性具”的
基础上更有一个“敬以直内，义以方外”的纵贯骨干。这个纵贯骨干就是道德本体。
道德本体有强烈的创生性，不仅可以决定人成德成善，而且可以使原本没有道德色
彩的宇宙万物具有道德的意义和价值，从而改变人们对于事物的看法，完成将成德
之苦转化为道德之福的转变，保障有德必有福。换言之，儒家义理的圆善必须既讲

“诡谲的即”，又讲“纵贯纵讲”。“纵贯纵讲”由此成为了牟宗三解决儒家意义的圆
善的必不可少的一个步  骤。

我在研究中发现牟宗三这两个步骤内部都有瑕疵。“诡谲的即”的问题在于混
淆了幸福的两种不同性质。牟宗三清楚地看到，在康德那里幸福是实实在在的物
质性的东西，用他的话说，是属于“物理的自然”，属于“气”的。③但牟宗三认为，

康德以上帝存在来保障这种幸福的做法不合理，于是他另辟蹊径，讲一个“诡谲的
即”。“诡谲的即”有两个要点。一是“即”，苦与福、罪与乐，性质不同，但彼此不
离，彼此相即。二是“诡谲”，意即奇异、奇妙，苦与福、罪与乐不仅彼此相即，而且
可以相互转化。“诡谲的即”思想渊源虽可追溯到《才性与玄理》，但毕竟是一种新
的提法。根据我的理解，它其实就相当于儒学历史上人们常讲不断的“孔颜乐处”。

“孔颜乐处”特别重视道德之乐不能离开道德生活，而“诡谲的即”中的“即”所凸
显的正是这个意思。道德之乐得来不容易，因为道德在很多情况下必须作出牺牲，
这些牺牲独立地看只是苦，只是罪，不是人们所期望的，但在有德之人的感受中，
这些苦，这些罪，又是成德的必经之路，经过一种转化后，可以变成内心的愉悦，成
为道德之乐。“诡谲的即”中的“诡谲”所强调的正是这一精神。以“孔颜乐处”解
读“诡谲的即”毫无障碍，无所不通，而这也成了我研究牟宗三圆善思想的一个重
要特点。顺着这个路子走，我发现牟宗三相关思想隐含着一个严重问题：康德圆善
所要保障的是物质幸福，而通过“诡谲的即”所能得到的只是成德过程中内心的一

①  为了集中讨论的主题，不使其过于分散，这里暂时不谈道家意义的圆善问题。

②  牟宗三：《圆善论》，载《牟宗三先生全集》第 22卷，第 269页。

③  同上书，第 235、2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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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满足感，二者并不同质。也就是说，通过“诡谲的即”确实可以说明在成德的过
程中人可以感受到内心的愉悦，这种愉悦也是一种福，即所谓“道德幸福”，但道德
幸福只能局限在精神领域，不能代替物质幸福。道德幸福与物质幸福是两个不同的
领域，两者可以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但不可彼此替代。有了物质幸福不一定就有
道德幸福，有了道德幸福也不一定就有物质幸福。牟宗三通过“诡谲的即”所能说
明的只是道德幸福，只是“孔颜乐处”，只是儒家历来器重的精神幸福，而不是康德
圆善思想所要求的物质幸  福。

“纵贯纵讲”的问题在于未能充分讲明道德幸福的生成机理。说明道德幸福是
如何生成的是一项重要工作。牟宗三以“纵贯纵讲”说圆善，其实就是以其存有论
说圆善。他力图证明，道德之心是一种活物，不仅可以创生道德善行，而且可以创
生道德的存有；在这种创生之下，原本没有道德意义的宇宙万物被赋予了道德的意
义和价值，同时也改变了人们对于成就道德过程中所作出的牺牲的看法，由原先的
苦和罪变为内心的愉悦，成为道德幸福。我将牟宗三这种做法概括为“赋予说”。
对于牟宗三的这种做法，我持质疑态度。在我看来，道德幸福主要不是由道德之心
在创生存有过程中赋予而来的，而是道德之心成德成善后内在要求得到满足的结
果。儒家认为，良心善性人人都有，这是人原本固有的道德本体。道德本体遇事定
会呈现，向人们提出要求，迫使人们按照它的要求去做。如果人们果真这样做了，
就满足了它的要求，就会得到内心的满足，感受到内心的愉悦，这种愉悦就是道德
幸福。我将这种理解称为“满足说”。“赋予说”和“满足说”是两个不同的路子，照
我的理解，“满足说”比“赋予说”更为直接，更利于点出问题本质。①

以上面的分疏为依据，我得出了这样的结论：牟宗三“始得到圆善问题之圆满
而真实的解决”的说法并不准确，平心而论，“牟宗三未能解决康德意义的圆善问
题”。②需要说明的是，我这样讲不是要全面否定牟宗三的努力。我完全承认，牟宗
三将康德圆善问题引入儒学研究有很强的开创性，大大提高了儒学的理论层面，其
成绩在当时无人可以比肩；我这样讲也不是要否定牟宗三为解决圆善提供了新的智
慧，我完全看到了这种新智慧，承认它的巨大价值，认为它更符合中国哲学的特质。
我只是想指出，牟宗三的努力所能得到的只是心灵的感受，属于儒家所说的“孔颜
乐处”，集中在精神领域，而不是康德所要求的通过上帝作为信念保障的物质幸福，
以“赋予说”解释道德幸福生成原因的做法，其合理性有待斟酌。要而言之，我不
接受牟宗三关于《圆善论》的自我评价，一是因为“诡谲的即”和“纵贯纵讲”这两
个步骤内部都有瑕疵，有待讨论，其中尤以“纵贯纵讲”为甚；二是因为通过这两个
步骤所能达成的只是道德幸福，只是儒学历史上讲的“孔颜乐处”，而不是康德提出

①  参见杨泽波：《“赋予说”还是“满足说”——牟宗三以存有论解说道德幸福质疑》，载《河北学刊》2011年
第 1期；另参见杨泽波：《贡献与终结——牟宗三儒学思想研究》第四卷，第 105—120页。

②  杨泽波：《牟宗三解决康德的圆善问题了吗？》，载《哲学研究》2010年第 10期；另参见杨泽波：《贡献与
终结——牟宗三儒学思想研究》第四卷，第 137—1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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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善问题所要求的物质幸福。如果牟宗三不是这样讲，而是客观地指出，康德有其

圆善问题，儒学亦有其圆善问题，这两个问题表面相似，背景却有很大的不同，儒

学的方式不可能解决康德意义的圆善问题，但其独特的智慧更有价值，更值得珍

惜，由此可以开辟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进而大大彰显中国文化的特色——那我是

完全赞成的，没有任何反对的理由。遗憾的是，牟宗三对自己努力所能达到程度的

表述有欠准确，加之解决圆善问题的两个步骤（特别是“纵贯纵讲”）本身有很大的

讨论余地，引出的很多问题盘根错节，难以把握，以至于在牟宗三儒学思想坎陷论、

三系论、存有论、圆善论、合一论五个部分中，圆善论成了仅次于存有论的最难理

解的部分。《贡献与终结——牟宗三儒学思想研究》第四卷有这样一段文字，较好地

表达了我感受，特引述如 下：

由于这里的环节复杂，盘根错节，尽管很早就有人对牟宗三是否真的解决

了康德意义的圆善问题提出过疑问，近年来也不断有人重提这一话题，但人们

很难真正看透其中的奥妙，清晰掌握牟宗三圆善论的真实思想，更别说道破其

中破绽了。一些人往往认为，牟宗三是现代新儒家最重要的代表之一，是大人

物，大人物一般是不会有错的。有错的只能是自己，是自己悟性太低，理解不

了如此高深的思想，没有勇气检讨其学理是否可能真的存在不足，只是出于善

良愿望拼命往好处去想，人云亦云。可想来想去总是想不通，最后只好作罢，

仰天一声长叹，放在一边不再搭理。《圆善论》出版后的命运大致如此。①

二、区分不同意义的圆善为牟宗三辩护难以达到目的

卢教授不接受我的上述结论，为牟宗三加以辩护。与其他学者不同，她的辩护

主要围绕分辨圆善的不同含义展开。在卢教授看来，学界关于康德圆善论的研究存

在很多问题，其中最重要的是将圆善理解为以上帝作为保障来确保德福准确地配

称。她 说：

长久以来，康德学界一直流行着对康德圆善学说的种种曲解。学者们错误

地将康德圆善学说视为一种“关于以上帝保障德福一致的说法”，粗浅地将康

德所论的“上帝”等同于基督教信仰中人格化的造物主的“上帝”。如此一来，

康德整全的圆善学说就被学者们肢解割裂，弄成一个乞求神恩来分派幸福的、

情识泛滥之“戏论”。②

①  杨泽波：《贡献与终结——牟宗三儒学思想研究》第四卷，第 157—158页。

②  卢雪崑：《牟宗三哲学——二十一世纪启蒙哲学之先河》，第 478—4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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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说，学界多年来曲解了康德的圆善思想，将康德所说的上帝等同于基督教
中人格化的造物主，以它来保障德福一致。如此一来，圆善学说就成了一个乞求神
恩分派幸福，情识泛滥的“戏论”。卢教授对这种现象非常不满，抱怨说，她数十年
致力于康德研究，其成果却始终得不到学界的认可，“乃至讲到‘康德乞求上帝来保
障圆善实现’等等，学者们大抵按既定调子说话，仍百口一辞，千人同调，就像学术
论坛从来没有卢雪崑这个人发生过不同的声音”①。 

卢教授强调，康德所说圆善不是这个意 思：

“德福一致如何可能”之问题，只不过是康德借古希腊哲学家讨论“圆善”

之一个问题为引子，实质上，康德的圆善说之根本问题并不在解答个人如何可

能达至“德福一致”的问题，而是“圆善”作为自由意志之客体，如何通过道德

法则之命令以促使每个人（乃至人类全体）致力于在世界上实现自由合目的性

（德）与自然合目的性（福）谐和一致的道德王国。②

德福一致是古希腊哲学家常常争论的一个问题，但这只是一个“引子”，康德讨
论圆善问题的真正目的，是通过道德法则之命令使人成德成善以实现自由合目的
性，并将这种合目的性与自然合目的性谐和为一，以建立一个道德王国。③

这种道德王国就是康德所说的“伦理共同 体”：

大同世界，或曰伦理共同体，也可以称为道德世界，它是一切人遵循道德

法则命令而联合起来，于天造地设的世界中创造一个依道德目的和秩序而成

立的世界。王道之大同世界，乃践仁弘道之终极目的，此可以说就是康德所言

“最好的世界”。④

“伦理共同体”是康德的重要思想。康德提出圆善问题，根本目的是要“创造一
个依道德目的和秩序而成立的世界”，这个世界也就是康德所说的“最好的世界”。
人类通过努力，达到这个“最好的世界”，也就实现了圆  善。

①  卢雪崑：《牟宗三哲学——二十一世纪启蒙哲学之先河》，第 354页。

②  同上书，第 262页。

③  在一个注释中，卢教授引用康德的论述，分析了道德行为与目的王国的关系。她说：“从个人由道德义务
而行来说，并不需要一个目的，道德行为就是行其所当行；但是，第一个人为自己的所作所为在整体上设
想一个可以由理性加以辩护的终极目的，这不可能是无关紧要的。（Rel 6：5）终极目的是依照自由之概
念而来的结果，正是意志自由所从出的道德法则要求实现通过我们而可能的终极目的。在终极目的之关
联中，一个人作为道德者不仅关心他自己如何成为道德的，还要关注他会在实践理性的指导下为自己创
造一个怎么样的世界，而他自己作为一个成员置于这一世界中。（Rel 6：5）人依照道德法则的要求去实
现终极目的，也就是要实现一个道德的世界，康德称之为第二自然，（KU 5：275）也就是一个目的王国。”
卢雪崑：《牟宗三哲学——二十一世纪启蒙哲学之先河》，第 62页。

④  同上书，第 221页。



·9·

再议“圆善”——对卢雪崑教授批评的回应

上面分别涉及两种意义的圆善，一个是以上帝作为保障来确保德福配称的圆
善，一个是以“伦理共同体”为代表的“最好的世界”的圆善。前者可以被称为“德
福一致之圆善”，后者可以被称为“伦理共同体之圆善”。卢教授强调，牟宗三的圆
善与这两种圆善都不相同，它是由天台圆教启发而成的一个特殊系  统：

牟先生之思考“圆善”问题，虽说康德之“圆善论”是一个诱因，但愚意以

为，此只是一个借机，“圆善”一词在牟先生亦只是借用。实质上，先生的“圆

善论”与“无限心”大系统一脉相连，其要旨在：“从圆教看圆善”。①

显见，牟先生之“圆教成就圆善”的思理是源于天台圆教，“圆教确立，用

于圆善”，此所论“圆善”根本不同于康德所论“圆善”，牟先生本人就说：“由

此圆教之显出始可正式解答圆善之可能，此则不同于康德之解答。”②

这两段表达的是同一个意思：牟宗三的圆善可以概括为“圆教之圆善”。牟宗
三写作《圆善论》虽然起因于康德的圆善思想，但那只是一个“借机”，只是一个

“借用”，其真正的用心是建立无限心大系统，“从圆教看圆善”。“此所论‘圆善’根
本不同于康德所论‘圆善’”一句最为关键，清楚地说明了，在卢教授看来，牟宗三
所论圆善既不是“德福一致之圆善”，也不是“伦理共同体之圆善”，不能将它们混
为一  谈。

由上可知，按照卢教授的疏解，共有三种意义的圆善。一是“德福一致之圆
善”，这是人们对于康德思想的误解；二是“伦理共同体之圆善”，这是康德原本意
义的圆善；三是“圆教之圆善”，这是受天台圆教思想启发而成的圆善，是牟宗三论
圆善的主旨。“牟先生之‘圆善论’既不是西方传统中那种‘德福一致’问题的讨论，
也不是康德的圆善论。它是依中国传统智慧方向，由天台圆教启发，而通过判教所
创立的系统。”③非常可惜，学界关于牟宗三圆善思想的讨论往往只是局限于寄希望
以上帝来保障德福准确配称，既不了解康德晚年特别重视的“伦理共同体”的思想，
更不明白牟宗三讲圆善只是受到康德相关思想的激发，其关注的重点是圆教，是以
圆教成就圆  善。

以此为基础，卢教授不接受我“牟宗三未能解决康德意义的圆善问题”的判 定：

依愚见，既是两种不同的解答，则无所谓是否“有进于康德”，也不必能以

此就批评康德“并非是一圆满而真实的解决”。是以，愚意以为，牟先生之《圆

善论》虽由康德“圆善论”问题激发，然却是完全不同的学说。④

①  卢雪崑：《牟宗三哲学——二十一世纪启蒙哲学之先河》，第 259页。

②  同上书，第 260—261页。

③  同上书，第 262页。

④  同上书，第 2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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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说，牟宗三讨论圆善问题重点在于圆教，在于三教的融通，与康德的致思
方向完全不同，因此完全没有必要计较牟宗三是否解决了康德的圆善问题。这样一
来，我关于“牟宗三未能解决康德意义的圆善问题”的判定，就没有意义 了。

对卢教授这种看法我有不同的理解。阅读《圆善论》都会了解，牟宗三确实有
融通儒释道三教的用意，但这种融通离不开圆善这个大背景。①《圆善论》第六章

“圆教与圆善”的内容安排可以为证。这一章分别讨论了“佛家之圆教与圆善”“道
家之圆教与圆善”“儒家之圆教与圆  善”。

首先是佛家之圆教与圆善。牟宗三指出，依据天台判教，“未能通至界外之‘无
限界’以说明一切染净法之存在”②为小教，反之则为大教。即使为大教，如只达到
阿赖耶识，只承认后天熏习，仍然不是了义之通方别教。只有像大乘起信论那样，
从如来藏自性清净心讲起，才可称为了义通方别教。但即使如此，仍达不到圆教。
只有天台才是圆说、圆教。天台立教对佛性有自己的解说，重视性具，有一个“存
有论的圆”的观念，以保住一切法。不仅如此，与一般分解地说“断烦恼证菩提”或
者“迷即烦恼，悟即菩提”不同，天台特别重视“烦恼即菩提”“生死即涅槃”。“即”
不是分解的“即”，而是诡谲的“即”。如果将生死与涅槃、烦恼与菩提视为异体，彼
此隔绝，依而不即，犹各自住，就是别教。反之，如果将其看成同体，依而复即，纯
依他住，并无自住，才是圆教。天台宗之所以为圆说、圆教，除有“存有论的圆”的
观念外，关键就在这个“即”字。般若、解脱、法身之三德，属于德的范围，但这三
德都没有自住，不离三千世间法。通过“诡谲的即”，三千世间法透显三德，无不如
意，同时也就是福。佛家德福一致之圆善由此而 成。

其次是道家之圆教与圆善。在牟宗三看来，尽管道家没有像佛家天台宗那样
详细分判别教与圆教，但同样具备这方面的义理，其核心仍在“诡谲的即”。道家
式“诡谲的即”之“即”大致相当于向秀、郭象注《庄子》所说的那个“迹”。卮言、
重言、寓言都是“迹”，“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也是“迹”。道家“诡谲
的即”是通过这些“迹”以明道的。牟宗三进而强调，老庄虽已含道家圆教的基本
规模，但到了魏晋才真正把这一道理解说明白。王弼判定老子“是有者”，意在表示
老子还没有真正达到“解心无染”的境界，如果达到了这一境界，于一切生活出处
进退皆无妨碍，表面上虽是“迹”，实则皆是化境之“冥”。能够将万事万物所有的
相冥而化之，有就是无，无就是有，“迹”就是“本”，“本”就是“迹”，这才是最高
的境界。另外，圣人不能不做事，做事就必陷于“迹”，受于天刑，但圣人“解心无

①  徐波认为，在《中国哲学十九讲》 《现象与物自身》和《圆善论》等著作中，牟宗三将圆教模型视为一个具
有普遍哲学意义的公共模型，用以对不同哲学流派的特色进行分析和整合，最终实现了圆教“各自纯净，
各自丰富，各自限制”的“各美其美”。从圆教概念入手，可以对牟宗三晚期哲学的开放性乃至整个现当
代新儒学的理论意义有更为全面的认识。参见徐波：《“圆教”之“各美其美”：牟宗三哲学的范式转化及
其开放意义》，载《学术月刊》2022年第 9期。

②  牟宗三：《圆善论》，载《牟宗三先生全集》第 22卷，第 264—2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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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无心于“迹”，“迹”而能冥，“迹”即于本。世人以为这是圣人之桎梏，必去此
桎梏方可为至人，然则在圣人眼目中，心甘情愿受此天刑，当此天之戮民。由此说
来，在道家圆境中，无限智心朗照顺通于具体事物中，必然有其表现，由此以成玄
德，这是圆善中“德”之一面；一切圆圣皆是天之戮民，然其所受桎梏之戮在“诡谲
的即”的视角下即是其福之所在。桎梏天刑是其一切存在状态之迹，然而即迹而冥
之，迹即是其德之所在；迹随本转，则迹亦是其福之所在。由此便保障了德福一致
之可能，这是道家意义的圆教与圆  善。

牟宗三最后处理的是儒家之圆教与圆善。他在这方面着力最多，指出儒家义
理的圆教由道德意识入手，由此有“敬以直内，义以方外”竖立创生的宗骨，这一
宗骨不仅创生道德，同时也创生存在，将宇宙万物涵泳在其润泽之中。就圆善问题
而言，创生万物的存在这一条更为重要。牟宗三引用王阳明“有心俱是实，无心俱
是幻”的名句来说明这个道理。“有心俱是实”是说有了无限智心的润泽和调适，一
切均具有了意义，成为了真实，成为有；“无心俱是幻”是说没有无限智心的润泽和
调适，一切均没有意义，成为虚幻，成为无。在牟宗三看来，儒家道德的这种存有
论意义早在孔子践仁知天的思想中就基本具备了，其后的孟子、《中庸》 《易传》 《大
学》，以及濂溪、横渠、明道、象山，直至阳明，都是沿着这一路向发展而来的。在
这个过程中，阳明提出四句教，达到了很高的境界。但四句教只是四有，还不是圆
教，到了龙溪的四无才能谈圆教。四有与四无有所不同，四有有自体相，仍处在有
的境界之中，四无则无自体相，达到了无的境界。更为重要的是，四有只讲“意之
所在为物”，这里的“物”是行为物，指道德之善行，如意在事亲，则事亲为一物。
四无则进一步讲“明觉之感应为物”，这里的“物”则指存在之物，意即良知对于宇
宙万物负有创生润泽之责。这样一来，在四无之境中，人们依心意知之天理而行而
成德成善，这是德的一面，明觉之感应为物，物随心转，物边顺心即是福，这是福的
一面。既有德又有福，圆善由此而成。牟宗三强调，儒家相关思想涉及存在，故为

“纵贯纵讲”，而佛道两家相关思想没有这方面的内容，故为“纵贯横讲”。有了“纵
贯纵讲”，再辅之以五峰的“天理人欲同体而异用，同行而异情”，强调德福彼此相
即，儒家义理便达至圆满，成为圆教，证成圆  善。

透过牟宗三对三教的梳理，可以清楚地看出，儒释道三教虽然有“纵贯横讲”
和“纵贯纵讲”之别，但中心都离不开德福关系，都是以自己的方式说明德福何以
能够达成一致。这在牟宗三下面一段文字中可以看得十分清  楚：

无限智心能落实而为人所体现，体现之至于圆极，则为圆圣。在圆圣理境

中，其实义完全得见：既可依其自律而定吾人之天理，又可依其创生遍润之作

用而使万物（自然）有存在，因而德福一致之实义（真实可能）亦可得见：圆圣

依无限智心之自律天理而行即是德，此为目的王国；无限智心于神感神应中润

物、生物，使物之存在随心转，此即是福，此为自然王国（此自然是物自身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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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非现象层之自然，康德亦说上帝创造自然是创造物自身之自然，不创造

现象义的自然）。两王国“同体相即”即为圆善。圆教使圆善为可能；圆圣体现

之使圆善为真实的可能。①

康德为了解决圆善问题，设定了上帝的存在。这种做法虽然在其系统中有其合
理性，但也引出了很多困难。在牟宗三看来，解决圆善问题不需要如康德那样讲什
么上帝，依中国文化传统，只需要讲一个无限智心即可。以无限智心代上帝，无限
智心不是虚的，能够真正落实。在圆圣理境中，一方面依自律天理而行以成德，另
一方面依创生作用使万物有存在，在此过程中使物之存在随心转而成福。圆圣依无
限智心之自律天理而行即是德，此为目的王国；无限智心于神感神应中润物、生物，
使物之存在随心转，此即是福，此为自然王国。两个王国“同体相即”即为圆善。
透过牟宗三这些论述可以看到，牟宗三分判儒释道三教，尽管有分别各家短长加以
融通的意思，但根本目的还是要说明德福如何能够达成一  致。

这样一来，我们就不得不质疑卢教授为牟宗三所作辩护的合理性了。在卢教
授看来，圆善有不同含义，既有“德福一致之圆善”，又有“伦理共同体之圆善”，还
有“圆教之圆善”；牟宗三解决这个问题是在圆教的意义上展开的，是“从圆教看圆
善”，以“圆教成就圆善”，与康德的关注点和思路并不一样；因此，我们实无必要
纠缠牟宗三是否解决了康德意义的圆善问题。然而，根据上面的分析，即使如卢教
授所说，有三种意义的圆善，牟宗三属于“圆教之圆善”，既不同于“德福一致之圆
善”，又不同于“伦理共同体之圆善”，但不应忘记，牟宗三讨论这个问题毕竟是由
康德圆善引出来的，最终目的还是要解决这个问题。相对于“德福一致之圆善”和

“伦理共同体之圆善”，牟宗三经过努力所建立的“圆教之圆善”，无非有两种可能：
相对于“德福一致之圆善”而言，圆教通过“诡谲的即”和“纵贯纵讲”能够得到的
只是“物随心转”之福，属于精神领域，而非物质领域；相对于“伦理共同体之圆
善”而言，因为“伦理共同体”涉及的是社会层面的问题，圆教通过“诡谲的即”和

“纵贯纵讲”不涉及这方面的内容，所能发挥的作用更是有限。这两个方面都决定
了牟宗三无法真正解决康德意义的圆善问题，不管是“德福一致之圆善”，还是“伦
理共同体之圆善”。“牟宗三未能解决康德意义的圆善问题”这一结论有稳固的理
据，是难以推翻 的。

三、“伦理共同体之圆善”不能完全解决德福关系的问题

如上所说，卢教授为牟宗三辩护的一个重要举措，是将康德的圆善区分为“德
福一致之圆善”和“伦理共同体之圆善”。在她看来，学界过去相关研究多集中于前

①  牟宗三：《圆善论》，载《牟宗三先生全集》第 22卷，第 323—3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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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忽视了后者，牟宗三也难免受到影响。“牟宗三先生就被这种讲法困惑，故说：
‘因为人之德与有关于其存在（即物理的自然）的福既不能相谐一，何以与人绝异的
神智神意就能超越而外在地使之相谐一，这是很难索解的’。”①这是说，牟宗三虽然
专门研究圆善问题，但限于历史条件，同样未能关注康德的伦理共同体思想，构成
其思想的很大缺陷。这方面的内容有很大的潜力，因为儒家所说大同世界与康德伦
理共同体思想相通，从这个角度切入，重新研究圆善问题，将会打开一个完全不同
的新局  面：

吾人已论明，康德的实践的形上学包含着一个人类终极目的的“圆善”学，

故此亦可以称之为实践的智慧学；同样，儒家的道德的形而上学作为实践的智

慧学也包含一个“圆善”学，此“圆善”学不同于牟先生创建的圆善论体系。因

此，愚意以为，吾人有必要依照康德实践智慧学之理路而论一个以“大同”为

终极目的，以“仁者人也”、“人能弘道”为纲的儒家的“圆善”学。②

康德的实践形上学是高超的实践智慧学，包含着一个人类终极目的的“圆善”
学，儒家的道德形上学也有这种特性，包含着同样性质的“圆善”学。因此，我们有
必要依照康德实践智慧学的路子来建立一个以“大同”为终极目的的圆善体系。这
段材料中“此‘圆善’学不同于牟先生创建的圆善论体系”这一表述非常重要，它告
诉读者，尽管牟宗三也讲圆善，但受当时条件的限制，未能注意“伦理共同体”有和

“大同”相通的内容。时至今日，我们有了条件，应该重新发掘康德的这一思想，从
这个角度来讲圆善，以弥补牟宗三的不  足。

这是卢教授的一个重要思想，她反复申 说：

究其实，康德并不仅限于个人的成德修养而论工夫，不仅停在个人日常生

活论实践理性之真实使用，他提出“道德法则要求实现经由我们而可能的圆

善”（Rel 6：5），即把实践理性之真实使用扩展至每一个人为实现自由合目的

性与自然合目的性结合以在世上建立目的王国之不懈努力的进程。同样，孔

孟“成人之教”是通着“王道之学”的；所谓“内圣外王之道”是也。“仁者，人

也”就包含“人能弘道”（见《论语》 〈卫灵公第十五〉）。本心（仁）成就人自

身为道德者，并且创造世界为道德世界（大同世界）。乃至天地万物为一体

的道德目的论下的宇宙整全。此乃儒家道德的形上学即实践的智慧学本有 
之义。③

①  卢雪崑：《牟宗三哲学——二十一世纪启蒙哲学之先河》，第 211页。

②  同上书，第 210—211页。

③  同上书，第 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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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并非仅仅关注个人之成德，同时更关心由道德法则出发，建立一个自由合
目的性与自然合目的性相结合的目的王国。儒学亦属于这个道理。它的眼界并非
仅限于个人，同时更强调人能弘道，以实现内圣外王之道。这个内圣外王之道，就
是创造道德的世界，也就是大同的世界。康德与儒学在这一点上并无二  致。

从这种立场出发，卢教授对牟宗三“德”的观念作了修 正：

愚意以为，牟先生此处“以纯洁化一己之生命”“德者得也”训“德”实在

是就个人德性修养而论，而与儒家通康德而训“道德”不同。依孔孟哲学，“道

德”乃“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成德”乃“仁者仁也”“人能弘道”以

创造大同世界。①

“道德”并不只是个人修心养性之学，“道德”是“弘道”。此即涵着说：道

德乃创造的预告的人类史之动源。本心之天理指导人成德不是为着修德以求

福，也不是为了获取通过极乐世界或彼岸天堂之保证，而是朝向大同社会的实

现，在世界上创造出“一个作为由于我们的参与而可能的圆善的世界”。②

牟宗三根据“德者得也”的观念，将“德”训为“得”，强调“纯洁化人之感性生
命便是‘德’”。卢教授认为，这种说法过于狭窄，与儒家所讲“道德”的内涵不合。
儒家讲“道德”并不局限于个人之“德”，而含有“弘道”之意，以实现“大同世界”
为目的。这一思想刚好与康德“伦理共同体”的主张相通。康德讨论圆善问题并
非只关注个人成德过程中如何得到福，最终目的是建立一个“伦理共同体”。这个

“共同体”是“圆善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人人都是目的而不是手段，建成了这个
世界，圆善问题才能得到根本的解决。要而言之，要实现“伦理共同体”不能只讲

“德”，而应该进一步讲“道  德”。
卢教授刻意将“德”与“道德”区分开来，意在表明儒家学理并非只关注个人

心性，还包含治国平天下、实现天下大同的内容。不只讲“德”，而且进一步讲“道
德”，有利于实现儒家意义的“大同世界”、康德意义的“伦理共同体”，最终解决圆
善问题。在我看来，卢教授这种理解很有值得商量的余地。在儒家学理系统中，

“德”与“道德”并没有严格的区分，“德”本身就包含“道德”的意思，或者说就是
“道德”的简称。将这两个原本内涵相同的概念强行分离开来，对解决问题很难有
实质性的帮助。当然这还不是问题的关键，最重要的是，圆善问题有广义狭义之
分。广义圆善包含社会制度问题，狭义圆善只属于伦理道德层面。就广义的圆善而
言，没有人会反对儒家建立好的社会制度以保障人人能过上幸福生活的希望。就
狭义的圆善而言，虽然不能完全脱离社会制度层面，但讨论视域仅限于伦理道德范

①  卢雪崑：《牟宗三哲学——二十一世纪启蒙哲学之先河》，第 263页。

②  同上书，第 2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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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之内，讨论道德与幸福的关系。《圆善论》的视野明显不是广义，而是狭义。我们
当然可以将其归因于牟宗三未能注意到康德晚年“伦理共同体”的主张，但“大同
世界”“治国平天下”是儒家的常用表述，以牟宗三对儒学的深刻把握，他不可能不
了解这方面的内容。牟宗三不从广义只从狭义讨论圆善问题，不是一时疏忽，恰恰
证明了其思想之缜密。因为如果把问题扩大化，进一步讨论广义的圆善，那就不
是伦理学的问题，而是政治学的问题，是如何建立一个公平社会的问题。更为重要
的是，就算将视域扩大到广义的圆善，重点放在社会制度层面，成功构成儒学正义
论并将其落实，现实生活中的人仍然要受偶然性的影响，仍然会存在诸如有德者短
命，有德未必有福等一系列问题，而这些问题除需要在社会制度层面想办法外，终
究还必须以“诡谲的即”这种伦理学的方式来解决。换言之，即使我们通过努力真
的建立了“伦理共同体”，建立了“大同世界”，圆善问题就彻底解决了吗？就不需
要以圆教的方式调节人的心理以处理德福关系了吗？① 

由此可知，牟宗三以“诡谲的即”“纵贯纵讲”解决圆善问题，虽有内在瑕疵，但
蕴含着深刻的用心。卢教授将重点放在建立“伦理共同体”“大同世界”之上，表面
看弥补了牟宗三的不足，实则远不及牟宗三深刻。无论人类历史发展多久，无论社
会达到多么完善的程度，以“诡谲的即”来处理德福关系都是必要的。在我看来，
这是牟宗三圆善思想中最有价值的部分。如果认为只要实现了“伦理共同体”，实
现了“大同世界”，圆善问题就解决了，将精力都集中在这个方面，很可能会错失把
握牟宗三这一极具学理价值之思想的契机。②

①  这还不算“伦理共同体”本身的问题。有学者清楚看到了康德这方面思想中的内在矛盾，指出：“康德这
里说得非常清楚，他的出发点是‘最高的伦理善’（das höchste sittiche Gut）不能通过单个人的‘在道德上
的完善’来实现，而是需要将‘道德上完善的人’联合成为一个整体，于是所有人都不可能提供一个这样
的‘联合’原则，只能设想由‘上帝’提供这样的至善原则，所以‘伦理共同体’只可期待由上帝来实现。
这就是康德伦理学的最大问题：他本来要求道德必须是最纯粹的法则，不能从经验、情感和任何质料的
东西中取得任何根据，这种严格的纯粹道德，单个人是可以达到的。但这种纯粹的道德由于没有任何情
感上的根源，所以其先天的实践性条件之一，就是对上帝存在的信仰。而将道德上完善的人联合成为一
个体系，所需要的‘最高的伦理善’的原则，由于其是‘伦理的联合’，且又是‘最高的善’，因此超越了任
何人的能力，只能指望‘上帝’自身来完成。这种设想，仅仅就其是‘最高善’的伦理联合而言，我们是
完全可以接受的。……而问题恰恰在于，伦理学如果仅仅是伦理学神学的准备和入门的话，我们能够仅
仅从观念上‘止于至善’，但毕竟伦理学作为实践的人类学或者伦理人类学而言，我们似乎并不能满足于
这样一种脱离人类生活本身的‘至善论’。”邓安庆：《康德意义上的伦理共同体为何不能达成？》，载《宗
教与哲学》第七辑，第 39—40页。

②  韩东屏认为，学界关于有德的人能否同时有福的问题，虽然多有不同意见，但只要将“有德”之“德”确
定为真道德，那么就能得出有德和有福可以兼得的结论。“在现实社会中，一个有德之人能不能同时是有
福之人，实际取决于社会，即社会是不是人民当家作主，是不是以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为社会终极价值，以
及其制度性社会赏罚机制的实际赏罚效果是否与道德的价值导向一致。只有在这些方面都为‘是’的社
会，才能让有德之心也是幸福之人。”韩东屏：《有德与有福能否兼得》，载《齐鲁学刊》2022年第 3期。
在我看来，这仍然是以广义的圆善代替狭义的圆善。狭义的圆善问题无论社会得到怎么高度的发展，都
是存在的，都不会因为社会制度的完善而取消，都需要以哲学的方式来解决。以广义圆善代替狭义圆善
的思路，看起来解决了圆善问题，实则远不及牟宗三的思路更为深刻，更为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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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希望以天解决圆善问题是对牟宗三思想而言的极大倒退

在重视“伦理共同体”思想的同时，卢教授还仿照康德对于“上帝”的处理办
法，强调康德讲的“上帝”与儒家讲的“天”有同等的意义，要解决圆善问题讲“天”
非常重  要：

吾人已论明，康德所论“上帝”与儒家的道德的形上学中“天”，其含义与

作用相同。二者都不是预先设立一最高者（上帝、天）主宰幸福的分配，而是

从道德主体（意志自由、本心仁体）依其立普遍法则（道德法则、天理）而必然

产生的终极目的（圆善），并由圆善之为意志自由（本心仁体）之客体要于世界

实现所必然伸展至“最高者”之意义。此中所论上帝、天，绝非外在于人的力

量或实体，唯独于与意志自由、本心仁体及其所立普遍法则之联系中，上帝、

天始获得其实在性及其内容与意义。①

学界常常以为，康德讲圆善，是以设定一种超越力量的方式来解决德福关系问
题的。卢教授反驳说，康德学理中的“上帝”不是预先设定一个神秘的最高者，以
它给有德之人分配幸福，而是首先肯认道德主体，再由此伸展到这个“最高者”。儒
家讲的“天”也是这个道理，“天”不是我身外的实体，而是由我的道德主体而“伸
展”者，是由道德出发引申出来的一个对  象。

虽然不能将“上帝”或“天”理解为实体，但卢教授强调，它们对于解决圆善问
题又是不可少  的：

依孔子哲学传统，我们也可以说，在本心（仁）决定人作为道德实存的定

分中，天理向我们启示了一个不依赖“物交物”的超感触界的生命，把我们的

实存决定于“万物一体”的道德目的秩序下的世界。依照这种实存的决定，人

类整体必定要成为这种“道德目的秩序的世界”的创造者，并且，为着这个世

界在世上实现，人类整体作为“目的王国”（即大同世界、人类伦理共同体），我

们置定“最高者”（天），作为这个共同体的“元首”，将根源于每一个人的普遍

立法归于它，以便共同遵守。此外，我们还将它视为“自然的至上原因”，也

就是，它不但被置定为一个依照源于人自身的道德法则发布命令的最高理性，

“同时又作为自然的原因”。②

按照康德道德宗教的思想，我们不能认定人之外有一个最高者，但这并不妨碍

①  卢雪崑：《牟宗三哲学——二十一世纪启蒙哲学之先河》，第 474页。

②  同上书，第 82—83页。



·17·

再议“圆善”——对卢雪崑教授批评的回应

我们愿意相信这一“最高者”，愿意将其作为一种信仰。有了这种信仰，人类的最高
理想才能实现。儒家的“天”通于康德的“上帝”，所以儒家讲圆善也必须讲“天”，
正如康德讲圆善必须讲“上帝”一样。简言之，为了解决圆善问题，必须设定一个
最高者，这个最高者，在康德那里被称为“上帝”，在儒家则是“天”。

卢教授在另一处继续写  道：

道德本身不需要一个“天”的信仰，人自身本心（仁）之机能是充分足够

的，但就天理包含着命令每一个人致力于在世上实现大同世界而论，事情就不

仅关涉个人的道德行为，而必定也关涉到自然。为此，我们需要一个“天”，它

代表自然与道德的结合，天地万物隶属于其下；我们人标举它作为原型，以凝

聚一切人致力于在现实的自然中创造合道德目的的第二自然，亦即在世上实现

大同世界；人对“天”的信念并不要求对于它有任何的直观中的给予，而就实

践而言也不需要这种直观。因为我们自身本心（仁）根本与“天”是否实存毫

不相关，我们依照本心天理在经验界行动，天理之定言命令对我们来说，就如

同亲眼见到代表最高道德者的“天”那样有效，此有效性并不亚于假如能够对

“天”的概念作出客观的决定。①

个人之成德不需要天的信仰，因为根据儒家心学的道理，仁和良心作为道德根
据本身是足够的。但要在世上实现大同世界，则需要讲天，因为天理本身即包含着
这方面的内容。我们需要以天作为一个原型，以它来凝聚人们的力量，实现自然和
道德的结合，实现作为大同世界的圆 善。

由此出发，卢教授批评了对于天的一些不正确看 法：

孔子“践仁知天”、孟子“尽心知性知天”所展示的道德的形上学与康德

从道德进路展开的形而上学相通，其中包含“上帝”“天”之根本义亦相通，均

无外在超绝的实体义。并且，也不会如杨泽波教授所以为的“借天为说”，究

其实，杨泽波教授本人视“天”（或上帝）乃情识作用的产物。而未能理解，“上

帝”“天”乃是作为从道德进路确立的道德的形上学之奠基的道德主体为实现其

终极目的（圆善）而必然地伸展至者，其意义与真实作用是与道德主体之普遍

必然性相连的。②

这段文字有两层意思。首先，孔子“践仁知天”和孟子“尽心知性知天”所展开
的道德的形上学，与康德从道德进路展开的形而上学，彼此是相通的。儒家的核心

①  卢雪崑：《牟宗三哲学——二十一世纪启蒙哲学之先河》，第 85—86页。

②  同上书，第 4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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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是“天”，康德的核心概念是“上帝”。这两个核心概念都是由道德主体引申出
来的，“均无外在超绝的实体义”。其次，尽管如此，如同康德讲圆善必须讲“上帝”
一样，儒家讲圆善也不能离开“天”。“‘上帝’‘天’乃是作为从道德进路确立的道德
的形上学之奠基的道德主体为实现其终极目的（圆善）而必然地伸展至者”这一冗
长句子所要表达的，就是这个意 思。

由此出发，卢教授还谈到了牟宗三《圆善论》以“无限心”系统解决圆善问题的
不足： 

但事实上，尽管《现象与物自身》首先依儒家论“知体之为道德的实体”，

以之立“无限心”义，并据之建立“两层存有论”。然吾人见到，此书中，依儒

家论“无执存有论”以立“实践的形上学”，跟牟先生依孔子“践仁知天”，孟子

“尽心知性知天”而规立的道德的形上学有不同，其中吃紧处在依儒家而立“实

践的形上学”，并没有天的位置。①

卢教授研究牟宗三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坚持牟宗三学理可分为道德形上学
和无限心两个系统。②《圆善论》解决圆善问题，依据的是无限心系统，而非道德形
上学系统。这一系统有很强的理论意义，但也有缺陷，因为其中“没有天的位置”。
这个缺环影响很大。儒家学理一定要讲天，如孔子言仁必伸展至“畏天命”，孟子言
本心必伸展到“事天”，这一思想与康德讲自由意志必伸展到“至上原因”（上帝）是
相通的。因是之故，我们在理解牟宗三无限心系统的时候，一方面要承认其学理意
义，另一方面也要注意不能以这一系统代替道德形上学系统。要而言之，解决圆善
问题必须讲 天。

我完全不赞成这种理解。前面讲了，牟宗三对康德圆善思想不满，一个核心因
素是上帝。牟宗三清楚看到，“上帝”在康德圆善思想中占有重要位 置：

德福一致既是超感性的关系，不是感触世界中所能有者，然则谁能保障其

可能？曰：只有上帝（自然之创造者）能保之。上帝之存在是我们的力量之外

者。圆善中，德是属于目的王国者，福是属于自然王国者。这两王国的合一便

是上帝王国。因此，唯人格神的上帝这一个体性的无限存有始能保障德福一

致。因此，在此问题上，我们必须肯定“上帝之存在”。灵魂不灭之肯定使圆善

中纯德一面为可能，因而亦主观实践地或片面地使圆善为可能者；而上帝存在

之肯定则是客观而完整地使圆善为可能者。③

①  卢雪崑：《牟宗三哲学——二十一世纪启蒙哲学之先河》，第 471页。

②  对于卢教授将牟宗三学理分为道德形上学系统和无限心系统的做法，我在《再议“终结”——对一种学术
批评的回应之五》一文中有详细分析，敬请关注。

③  牟宗三：《圆善论》，载《牟宗三先生全集》第 22卷，第 207页。



·19·

再议“圆善”——对卢雪崑教授批评的回应

依据康德学理，感性力量无法保障德福一致，必须依靠超感性力量，而在超感
性力量中唯一有这种能力的便是上帝，即所谓“唯人格神的上帝这一个体性的无限
存有始能保障德福一致”。在圆善中，德属于目的王国，福属于自然王国，两个王国
的合一即是上帝王国。只有设定上帝，圆善问题才能得到解 决。

牟宗三不赞成康德的这种做法，态度十分坚决： 

圆善所以可能之根据放在这样一个起于情识决定而有虚幻性的上帝上本

是一大歧出。他的智与意（即神智与神意）经由其“与在人处而显的道德品质

相应和”的因果性而创造了自然并能使自然与在人处而显的道德行为之道德品

质相谐和，因而使人所期望之德福一致为可能，这一义也只是这么说而已，并

不能使人有落实而可信服的理解，即并不能使人有坦然明白的理解。因为人之

德与有关于其“存在”（即物理的自然）的福既不能相谐一，何以与人绝异的神

智神意就能超越而外在地使之相谐一，这是很难索解的。①

牟宗三严厉批评康德设定上帝以保障德福一致的做法，认为这是“一大歧出”，
因为上帝本身就是虚幻的。这套理论一般说说还行，但难以真正令人信服。幸福
涉及存在问题，这种存在是“物理的自然”，为什么安置一个上帝，就能解决这个问
题，让有德的人同时在物理自然方面事事如意，“这是很难索解的”。以上帝作为神
智和神意的代表以解决幸福问题的路子实际很难走得  通。

牟宗三继而批评康德相关理论存在着三大滑 转：

原只是一轨约性的超越理念（一切实在之综集或综实在），其被视为一个

体性的存有亦原只是一主观的表象（拟议），这是一根本的滑转——从理念滑

转而为一个体性的根源存有，这主观的表象亦是滑转的表象。经过此一根本的

滑转，然后它首先被真实化（对象化），被视为一客观的对象，复又被实体化，

被视为是一独个的，是单纯的，是一切充足的，是永恒的，等等；最终则被人格

化，被视为是一最高的睿智体（最高的知性），而且具有意志。被真实化（对象

化），被实体化，被人格化，这三化都是一些滑转。那根本的滑转以及此三化之

滑转就是知解理性在形成人格神的上帝之概念中的虚幻性（辩证性）。②

康德学理中的上帝原本只是一个“超验理念”，后来却变成了“一个体性的根源
存有”，导致了三个方面重要变化：一是使上帝真实化了，二是使上帝实体化了，三
是使上帝人格化了。真实化、实体化、人格化，是康德学理的三大滑转，这三大滑

①  牟宗三：《圆善论》，载《牟宗三先生全集》第 22卷，第 234—235页。

②  同上书，第 242—2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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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直接导致上帝概念的虚幻性、不真实 性。
清醒察觉到康德学理中的上述问题后，牟宗三提出了以“无限智心”代上帝以

解决圆善问题的著名主张： 

依此，撇开那对于超越理念之个体化（真实化对象化）、实体化、人格化之

途径，归而只就无限智心以说明圆善可能之根据，这将是所剩下的唯一必然的

途径。这途径即是圆教之途径。此只就实践理性而言即可。于知解理性方面，

吾人随康德只承认其轨约的使用，不承认其构造的使用（圆成的使用）。理性

之构造的使用（圆成的使用）只能在实践理性之圆教途径中被呈现出来。康德

所想的上帝王国（圆善世界），由目的王国与自然王国谐一而成者，亦将只能在

圆教途径中朗现，除此以外，别无他途。①

牟宗三强调，必须以“无限智心”而不是上帝讲圆善。康德为了使圆善成为可
能，设定了上帝的存在，以便在信念上保障有德之人一定会得到相应的福，这种做
法放在基督教背景下尚可理解，但对于儒家而言实无太强的合理性。要想解决圆善
问题，必须抛弃康德的路子，将问题回归到“无限智心”上来。这是唯一的正确途
径，除此之外别无他  途。

于是，以“无限智心”代上帝解决圆善问题，就成了牟宗三相关思想的核心，他
这样写  道：

上帝是一个体性的人格化的无限存有，这不是东方宗教所取的途径，因为

其中有虚幻故。因此，儒释道三教舍上帝而言无限智心。此一无限智心有所事

事于“存在”，但这不是依上帝创造之途径而说。因此，要想达至德福一致，必

须确立无限智心。但光只一无限智心，虽可开德福一致之门，然尚不能真至德

福一致。必须由无限智心而至圆教始可真能使德福一致朗然在目。因此，德福

一致是教之极致之关节，而圆教就是使德福一致真实可能之究极圆满之教。德

福一致是圆善，圆教成就圆善。就哲学言，其系统至此而止。②

康德之所以提出圆善问题，有一个基督教的背景。在基督教传统中，人必须努
力成德，但是如果这个过程不能给人带来幸福，终归不够圆满。因此需要设定上帝
的存在，以其作为一种信念，保障有德者一定能够得到相应的福。这种做法隐含着
一个根本性的矛盾：基督教中的上帝作为人格化的神，其本身就具有虚幻性，人们
可以以信仰的方式相信它，但无法在理论上加以证实。中国文化没有西方基督教上

①  牟宗三：《圆善论》，载《牟宗三先生全集》第 22卷，第 248页。

②  同上书，第 263—2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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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的传统，不需要以上帝作为保障以解决圆善问题，而是将重点放在“无限智心”
之上。“无限智心”又叫“无限心”“自由无限心”。“无限智心”之所以能够解决圆善
问题，是因为“无限智心”有存有论的遍润性，可以成为天地万物之根基，在其影
响下乃有圆教，有了圆教乃可达成德福一致。这其实就是前面讲的牟宗三解决圆善
的第二个步骤——“纵贯纵讲”。以“纵贯纵讲”解决圆善问题，本质上是以存有论
方式解决圆善问题，也就是牟宗三所说的“把圆满的善（圆善）套于无执的存有论
中来处理”①。既然以存有论的方式解决圆善问题，不管这个思路有多么严重的问题

（即前面说的“赋予说”还是“满足说”），这种存有论的方式都是哲学的，“就哲学
言，其系统至此而止”，自然不需要再讲什么上帝 了。

将卢教授的论述与牟宗三的论述放在一起加以比较，不难发现二者有着很大的
不同：牟宗三看到了上帝的虚幻性，决定以“无限智心”代上帝，以存有论的方式解
决圆善问题；卢教授虽然不认为“天”是道德主体外的实体，但认为儒家要解决圆
善问题，“天”的问题仍然轻忽不得。也就是说，同样论圆善，牟宗三不再讲“天”，
改说“无限智心”，卢教授则仍然要讲“天”，抓住这个问题牢牢不放。于是，我们必
须作出如下选择：这两个思路哪一个更为合  理？

我赞赏牟宗三的思路，不认可卢教授的思路。牟宗三在分析康德圆善思想的过
程中注意到，康德讲的上帝是虚的，只能作为一种信念，无法发挥实际作用，所以
才用儒家的“无限智心”代替上帝来解决这个问题。这种做法最有价值之处，是超
脱了西方的宗教模式，以哲学的方式来看待德福关系问题。换言之，康德讲圆善离
不开基督教的特殊背景，儒学不是这种意义的宗教，所以不可能真正解决这种意义
的圆善问题。再换言之，在儒家学理系统中，圆善本是一个哲学问题，而非宗教问
题，所以必须以哲学的方式，而不是以宗教的方式来讨论。②卢教授似乎没有明白
牟宗三的良苦用心，仍然坚持依照康德讲“上帝”的模式来讲“天”，以实现圆善，
强调实现圆善不能离开“天”，不能不讲“天”。这里讲的圆善，根据上面的分析，无
非有三种可能：一是“德福一致之圆善”，二是“伦理共同体之圆善”，三是“圆教之
圆善”。但无论哪种意义的圆善，天都不能发挥实际的作用。对于卢教授的做法，
我们不妨借鉴牟宗三的口吻这样来追问：既然“天”是虚的，不是实体，它如何能够
保障圆善的实现呢？如果天不能实际发挥作用，我们为什么还要将解决圆善问题的
希望寄托在它的身上  呢？

卢教授放弃牟宗三以“无限智心”代上帝的思路，重新讲天，与其对于儒家道
德形上学的理解有关。在她看来，自孔子创立儒学之后，“践仁知天”“尽心知性知
天”就成了重要的思想传统，由此形成了儒家独特的道德的形上学体系。这套体系

①  牟宗三：《圆善论》序言，载《牟宗三先生全集》第 22卷，第 11页。

②  杨泽波：《从德福关系看儒学的人文特质》，载《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 2期；另见杨泽波：《贡献与终
结——牟宗三儒学思想研究》第四卷，第 175—1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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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康德的道德形上学相融相通，意义重大，讨论圆善问题须臾不可缺少。然而据我
观察，卢教授在这里混淆了“作为道德形上根据的天”和“作为圆善信念保障的天”
的界限。“作为道德形上根据的天”是指儒家为良心善性寻找的终极根源。自孔子
讲仁、孟子讲良心以来，人们就面临着仁和良心的终极根源的问题，在当时的情况
下，不得不利用传统的思维方式，将这个根据确定为天。这种做法有很强的理论意
义，因为在传统思维方式中，天是超越的，甚至带有道德宗教的意味，将仁和良心
的根据归给天，儒学也就具有了超越性乃至宗教性，大大加强了自身的力量。与此
不同，“作为圆善信念保障的天”则是以天作为一种信念，以保障圆善的落实。这是
两个不同的概念。儒家讲天只是为道德根据确立形上的源头，这种天不是实体，不
是人格神，无法保障圆善（不管是何种意义的圆善）的实现。在历史上，儒学一直
坚守这个界限。孟子“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是求有益于得也，求在我者也。求之
有道，得之有命，是求无益于得也，求在外者也”（《孟子·尽心上》）的著名论述，
将这个道理讲得非常清楚。道德的根据内在于心，只要去求就能得到，因为它是

“求在我者”；人爵一类的幸福，可以去求但能不能得到，要由命来决定，因为它是
“求在外者”。因此，在历史上除少数人（如汉代的董仲舒）外，儒学的主流并不以
天作为人能得福的保障，不以“作为道德形上根据的天”代替“作为圆善信念保障
的天”。儒学既讲天，但又不以天作为德福一致的形上保障，儒家形上系统最微妙
难解之处可能莫过于  此。

牟宗三这方面的论述足以显示其思想之高明。一方面他非常重视儒家学说的
超越性、形上性，另一方面又不以具有超越性、形上性的天作为德福一致的终极保
障——哪怕这种保障只是信念的。卢教授就相形见绌了。她反复强调要建成“大同
世界”（即实现“伦理共同体之圆善”）必须讲天，这样做表面看是为了彰显儒家的
道德形上学，其实是回到了牟宗三所批评的康德上帝概念的虚幻性。究竟应该以宗
教的方式还是以人文的方式解决圆善问题，这是整个问题的关键。康德属于前者，
哪怕这种宗教是道德性的。牟宗三属于后者，哪怕其以“无限智心”讲“诡谲的即”
内部有诸多问题有待讨论。作为牟门入室弟子，卢教授不认可牟宗三的思路，重新
彰显天的作用，以解决圆善问题，主观上是希望对牟宗三学理有所推进，实际上却
背离了牟宗三“就哲学言，其系统至此而止”的宗旨，其学理远不及牟宗三以“无限
智心”代上帝更为合理，甚至可以说是一种根本性的倒退  了。

（责任编辑：韦海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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